
新竹市私立曙光女子高級中學交通車委外經營投標須知 
 

壹、 投標廠商資格：凡在本國具合法經營執照之交通業者無不良紀錄者均可參加投標。 

貳、 投標文件：(營利事業許可證)影本。 

一、 經營執照 (影本 x2)。 

二、 經營負責人身分證 (影本 x2)。 

三、 廠商登記或設立之證明『如公司登記證明文件、商業登記證明文件、設立或營

業登記證、工廠登記證、行業登記證、執業執照、開業證明、立案證明或其它

由政府機關或其授權機構核發該廠商係合法登記或設立之證明文件』。 

四、 廠商納稅證明：最近一期有效納稅證明。廠商不及提出最近一期証明者，得以

前一期之納稅証明代之。新設立且未屆第一期營業稅繳納期限者，得以營業稅

主管稽徵機關核發之核准設立登記公函及申領統一發票購票証相關文件代之，

依法無須申報者，得免附具。 

五、 經營計畫書 7份供評審委員審視。 

參、 投標方式：欲投標廠商自即日起至本校總務處領取投標須知等文件或自行至本校網

頁（網址：http://www.sggs.hc.edu.tw）校園公告下載投標須知等文件檔案，依

本須知及招標辦法規定，填寫投標文件，並依序將所有投標文件裝入投標信封內，

密封處加蓋公司章於 112年 04月 12日 14：00前，以密封方式送達，收件人為總

務處李秀英組長，未依規定者視同無效標。 

肆、 開標日期：112年 04月 14日 PM13:30，地點：本校會議室。 

伍、 押標金：投標廠商應於投標截止期限前繳納押標金新台幣壹拾萬元整。本校將於開

標當日無息退還予未得標廠商。 

陸、 履約保證金：新台幣壹拾萬元整。得標廠商繳納之押標金於雙方訂約後轉換為履約

保證金。 

柒、 決標方式：公開取得書面報價或企劃書，參考最有利標精神，擇符合需要之廠商辦

理議價或比價；如需進行現場簡報，另行通知。 

捌、 投標廠商須自行提出經營計畫方向及內容(詳情請閱本校交通車評選須知)。 

玖、 投標廠商需遵守學生交通車管理辦法內之規定。 

壹拾、 得標廠商應於本校通知之期限內與本校辦理簽訂契約手續，逾期本校得取消廠商得

標資格，廠商並應賠償本校因此所受損害(包含但不限於重新招標之費用)。 

壹拾壹、 得標廠商須自行處理稅務問題及保險事宜；本須知文字意義若有爭議，依本校

解釋為準。 

壹拾貳、 本須知若有未盡事宜，皆依本校相關規定辦理。 

壹拾參、 本案聯絡人：金雪玲主任 03-5325709#601、李秀英組長 03-5325709#602。 

 

 

 

 

 

 

 

 



 

新竹市私立曙光女子高級中學交通車委外經營標單 

 

一、 投標廠商名稱： 

 

二、 投標廠商地址： 

 

三、 投標廠商負責人： 

 

四、 投標商聯絡人： 

電話：                      傳真： 

 

五、 投標廠商營業登記統一編號：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印 

 

印 

 

印 

 

 

印 



具   結   書 

 

    本公司參加新竹市私立曙光女子高級中學-交通車

委外經營投標，絕無圍標或任何違反有關法令之情事，

否則願無條件賠償新竹市私立曙光女子高級中學一切

損害(包含但不限於律師費、訴訟費、重新招標之費用

等)，絕無異議。 

此致 

新竹市私立曙光女子高級中學 

 

立具結書人 

廠商：  

法定代理人： 

廠址：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印 

 

印 



 

 

投標廠商印模單 

 

廠 商 名 稱：  

             

      廠 商 印 章              負責人印章 

  

       

 

 

 

 

 

 

 



退還押標金申請單 

本公司參加貴校交通車委外經營採購投標，押標金

新台幣壹拾萬元整。倘未得標或廢標或流標，請將

押標金當場退還〈如未到場乃由貴機構自行選擇其

他方式辦理〉。 

 

       當場退還押標金簽收人： 

 

  此致 

 

新竹市私立曙光女子高級中學 

 

      投標廠商：                 〈蓋章〉 

       廠商負責人姓名：           〈蓋章〉 

       廠〈住〉址： 

統     編：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新竹市私立曙光女子高級中學交通車委外經營採購評選委員評分表 

 

評審委員：             

 廠商一 廠商二 廠商三 廠商四 

評分     

序位     

評分參考項目 

1. 價格合理性 20%。 

2. 服務內容 10%。 

3. 附加服務及應變 15%。 

4. 學校外派交通車需求配合度 5%。 

5. 行政作業協助事項 15%。 

6. 臨時事件應變處理 15%。 

7. 長期配合學校作業規範之優良廠商 20%。 


